
個案研討： 酒駕肇事 

 

       

以下為數則新聞報導，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 

⚫ 台中市南區 5 日凌晨三點多驚傳賓士車酒駕撞死行人悲劇，一名 30 歲

方姓男子疑酒後駕黑色賓士車疑似車速過快，撞上一名正在過馬路的

女子，由於撞擊力道過大，女子當場無生命跡象，送醫急救仍回天乏

術，方男經酒測已超標，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調查釐清。而後來警方證

實，死者為資深媒體人黃暐瀚的母親，引發關注。  (2021/05/05 中時新

聞網) 

 

台中方姓美髮師昨天開賓士車撞死名嘴黃暐瀚的母親，肇事後還進超

商買啤酒，疑似規避酒駕刑責。檢方今(6)日表示，調查確認方姓美髮

師肇事前就已經飲酒，依酒駕致死罪嫌聲請羈押禁見，法院今天裁

准。 (2021/05/06 中廣新聞) 

⚫ 前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今（14）日上午與一名機車女騎士發生擦撞，

事後酒測值達 0.23，遭警方帶回派出所偵辦。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鴻

薇在臉書透露，其實不只丁允恭，民進黨還有 3 個人也都有曾酒駕記

錄，痛批民進黨從酒駕零容忍，變成酒駕全容忍。  (2021/07/14 中廣

新聞) 

 

⚫ 在韓國攻讀博士的台灣學生曾以琳在首爾遭金姓男子酒駕撞死，韓國

法院一審判 8 年，金男提上訴，法院 7 月 7 日開庭審判，曾女的親友

再度發起請願連署書，要求嚴懲，讓韓國重視酒駕犯罪。  (2021/06/29 

中央通訊社) 

 



⚫ 酒駕一直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法律從 1968 年開始就有對酒駕

進行處罰，近 10 年來也不斷加重罰則，但直到 2020 年，依舊取締了

82,626 件酒駕案件。其中晚上 6 點到 10 點的階段最容易遇上酒駕份

子，不過清晨遇到的酒駕事故則是最容易造成重大傷亡，像是雷尼就

在《地球黃金線》分享經驗表示，在台北中山區的送報業者，平均每

一年要死一個！ 

 

 

觀點討論： 

 

⚫ 難道是台灣對於酒駕罰則還不夠重嗎？小 7 表示，其實酒駕對比其他

法律已經可以算是嚴刑峻罰，但是自從 104 年到 107 年案件數下降幅

度不高，看起來是重罰已經沒辦法遏止酒駕，不過這兩年取締件數又

有再下滑的趨勢，主要是因為警察對於酒駕的臨檢時段不在只有晚

上，全天候不定期設臨檢站，讓那些抱著僥倖心態的酒駕者無所遁

形。( 2021/06/24 TVBS 新聞網) 

 

⚫ 過去並非沒有討論要在車上安裝酒精測試裝置，駕駛上路前需要對著

裝置吹氣通過檢測之後才能上路。除了有衛生問題外，搭配不同車款

的安裝也是一大問題，汽車業界普遍認為想要達到量產水準，還有許

多問題需要改進。再加上絕大多數消費者都會抗拒在車上額外安裝酒

精測試裝置。Senseair 是一款「全主動非侵入式酒精偵測系統」，新推

出的裝置不僅體積縮小許多，而且敏感度大幅提昇，因此不需要接上

呼氣管直通感測器。使用者只需在開車前對著感測器方向吹一口氣，

就能夠檢查呼吸中是否含有酒精成分，通過後才能發動車輛上路。由

於感測裝置體積夠小，因此能隱藏在 A 柱或方向盤後方等不會影響內

裝設計的位置。 其缺點是無法精準判斷呼吸中酒精濃度數值，不過在

零容忍政策下，這個問題倒也不難解決。另外一個至今難解的麻煩，

則是「槍手代檢」的狀況，找個沒有喝酒的人吹氣，系統還是會判斷

合格。因此還需要其他配套措施輔助，才能夠降低此類情況發生。 

( 2021/06/14 TVBS 新聞網) 

 

⚫ 有鑒於酒駕事件頻傳，儘管屢屢升高酒駕罰則，警政署也持續推行

「酒駕零容忍」執法政策，酒駕憾事仍不斷發生。為此，國民黨籍立

委江啟臣提案修正《刑法》第 185-3 條，將酒駕致人於死刑責自「3 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累犯 5 年以上或無期徒刑」修改為「12 年

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並且同步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35 條，將酒駕列為須依法沒入車輛的違規態樣。以上兩修



正草案今日 (5/21) 正式於立法院一讀通過，期望透過提高刑責方式，

遏止酒駕發生，也藉由違規沒入車輛，提早防止酒駕意外發生可能。  

( 2021/05/21 TVBS 新聞網) 

 

 

管理及人性化設計觀點 

 

酒駕問題嚴重肇事案件頻傳，造成的社會影響及長期傷痛巨大，政府也在

推動「酒駕零容忍」執法政策，可是憾事仍不斷發生。喝酒的人知道不要開車

嗎？我想是知道的，那麼為什麼還是去開？仍然會去開車的當然不是已經爛醉

如泥的，而是自己以為沒問題的，且抱著僥倖的心理，自認不會被抓不會出事

的人。等真的造成了傷害才來說抱歉、悔恨、賠償、坐牢……，其實已經於事

無補，那麼要怎麼改善呢？我們已經從很多地方去試過了，例如不斷修法一次

次提高罰款、加重刑責、加強攔檢酒測、同車或賣店連坐處罰、推廣代駕甚至

沒入車輛(尚待立法完成)等方向，總是覺得效果不是很好。 

 

現在我們試著從管理的角度來思考一下。我們看到有酒駕肇事者肇事後第

一時間還去買啤酒來喝，意圖誤導是事後喝酒來規避刑責，可見過去一定曾經

有此效果，才會讓肇事人有此作為，這個破口一定要補上。還有對於故意逃

避、故意干擾或拒絕酒測的事件也是時有發生，可見這也是一個破口，需要想

辦法補上，千萬不能守法的倒霉，反而是敢的人拿去吃。我們可以通過大數

據，掌握容易出現酒駕的地點和時段，提高被攔檢酒測機率以消除僥倖的心

理。至於連坐處罰賣酒店家則不是很合理，因為要他們擔起酒客是否會去開車

的責任顯然過了頭。 

 

在車上安裝酒精測試裝置或非侵入性的偵測系統有一個最重要且未被提及

的缺點，就是這只是對本來就有心遵法的人才有用，因為規避的方法很多，但

基本的想法是合乎人性化的，那就是酒測超標就無法啟動車子。當然，這個方

法還需要完善，但還沒有更好辦法之前，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讓它發揮作用？我

們是否可以立法規定凡是曾經被臨檢查獲酒駕者(不論有無肇事)，必需強制在

該車上加裝酒精測試裝置，未複查通過者不得行駛在路上。另外對駕駛人則在

駕照上註記，以後只能駕駛裝有酒精測試裝置的車子。如再被查獲酒駕時就表

示駕駛沒有事先檢測就上路，要加重處罰並扣車或扣照。如因酒駕導致事故者

除負擔賠償責任以外，還要另罰所駕車子新車價值之懲罰性賠款(亦即車愈好罰

愈重)給被害人。酒駕是一種明知故犯的行為，等於是在馬路上開著殺人機器，

隨時可能加害於不特定人的無差別恐怖行為，而且受害者通常都是相對的弱

者。這是可以避免的，所以立法上一定要偏向保護弱者，讓加害者付出該有的

代價才能真正遏制。這才是真正的「酒駕零容忍」，大家認為呢？ 



 

同學們，你有什麼親身體驗、有什麼其他好點子嗎？請提出分享討論。 

 

 

 


